
附加條款附加條款附加條款附加條款

1    預繳及回贈1    預繳及回贈1    預繳及回贈1    預繳及回贈

2    最短合約期限2    最短合約期限2    最短合約期限2    最短合約期限

b.   若沒有舊有協議存在，最短合約期限將於你可使用3服務之時開始計算生效。

及回贈金額將於其後存入你所述的戶口內，惟在其時你必須仍為3服務之客戶。為免引起任何誤解，倘若你所述戶口之項下仍存有一

所應繳付之款項。該預繳費用及回贈金額的第一期款項將於我們向你發出第一份賬單當日存入你所述的戶口內，而其餘之預繳費用

份或以上之以前的協議(「舊有協議」)，於本項1(a)所載的第一期預繳費用及回贈金額(如有註明者)將於舊有協議下的預繳費用及回

用轉往別的戶口：

(i)    若你轉用月費低於附頁所載之服務月費計劃；

(ii)   若你暫停使用3服務超過一個月；

(iii)  若你更改所述戶口的登記客戶姓名；

(iv)  若你終止本協議；或

(v)   若我們因你之違約而終止本協議

贈金額(如有註明者)已全數存入你所述的戶口內方開始存入。

a.   於本協議所載之預繳費用及回贈金額(如有註明者)將於服務生效日起存入你所載的戶口內以扣除刊載於我們每月向你發出之賬單上

b.   於下述所載的任何一項情況下，你將不獲發還所有在本協議及舊有協議(如適用者)項下所餘下之預繳費用及不得把前述之預繳費用

至首個截數日期間之服務費用是按比例計算外，其他服務不足一個月亦作一個月計算。      

c    若你於簽定本協議時，舊有協議項下的期限將於三十一日內屆滿，你可要求更改至不同種類(即出機月費計劃、SIM月費計劃或我們

不時推出的其他種類的計劃)的服務計劃，而有關計劃金額可低於舊有協議內訂明之指定計劃金額。新月費計劃及其包涵之服務內容
(包括增值服務，如有)會於舊有協議期屆滿後之截數日起生效，而額外之優惠包括免費通話時間、流動數據用量及其他特別優惠(如

有) (「額外優惠」)，則由本協議開始日當天起生效。為免引起任何誤解，除非收到你的特別指外，我們將於舊有協議期屆滿後繼續

提供有關服務給你，並收取舊有協議項下之服務計劃的月費直至新月費計劃開始為止。

d.  若你於簽定本協議時，舊有協議項下的期限仍未屆滿並多於於三十一日，舊有協議下未屆滿的期限將連同本協議下之最短合約期限

納入於本協議下之合約期限(「總合約期」)，如下：

舊有協議下未屆滿的期限 +  本協議的最短合約期限 = 總合約期

e. 於總合約期內：
(i) 你需要選用本協議內指定金額之月費計劃，並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於總合約期內任何時間，你可要求更改服務計劃，惟有關

     計劃種類必須與本協議內訂明之種類相同而金額不得低於本協議內訂明之指定計劃金額。有關計劃種類，收費及服務內容將按供
     應及市場狀況不時更改；

(ii) 指定之新月費計劃及其包涵之服務內容(包括增值服務，如有)會於本協議下之首個截數日起生效，而額外優惠(如有)，則由本協
      議生效日當天起即時生效；

(iii) 倘若舊有協議項下之額外優惠尚未完結，則有關額外優惠將與本協議項下之新額外優惠(如有)同時給予你；

(iv) 倘若舊有協議項下要求購買指定期數之增值服務而該責任尚未完全履行，你需繼續繳付有關增值服務費用直至指定期數完結為

       止。倘若本協議要求選購指定增值服務，你需同時履行有關要求；及

      提供。

      足一個月亦作一個月計算)之每月定額收費(以申請使用3服務之時為準)的總額。 

      本協議終止日十四天內向我們繳付取消合約費用，該取消合約費用將為定額賠款或相等於總合約期內的尚餘月份(不足一個月亦

      作一個月計算)之每月定額收費(以暫停使用3服務或終止3服務之時為準)(視情況而定)的總額。

3    按金3    按金3    按金3    按金

a.   在不損害我們協議內的其他條款下，倘若你購買我們的手機或裝置時，我們可要求你繳付一筆合理金額作為你協議期內之按金(該
按金之金額將由我們全權決定)。

b.   我們可要求你繳付一筆按金作為你應付予我們的款項之擔保，該按金之金額將由我們全權決定，而我們亦有 權隨時更改該筆按金

的金額。

c.   我們可隨時從該筆按金扣除或用以支付你於本協議或其他你與我們訂立之協議下欠付我們之金額。

d.   本協議終止後，該無息按金在扣除上述應付予我們之款項後的餘額將退還予你，惟你須在本協議終止期後三個月內以書面索取。

(v) 增值服務的規則、條款及細則和資格規定將視乎個別增值服務而有所不同，並由我們不時於我們的網頁內或增值服務申請書內

a.   你同意載於本協議的最短合約期限(如適用者)內作為3服務之客戶並選用指定之3服務月費計劃。

     (vi)   於最短合約期限內，若你暫停使用3服務或終止舊有協議或你違反服務使用條款(解釋如下)內之條款，而引致我們終止本協議，

      你應在本協議終止日十四天內向我們繳付取消合約費用，該取消合約費用將為定額賠款或相等於最短合約期限內的尚餘月份(不

(vii)  於總合約期內，若你暫停使用3服務或終止本協議或你違反服務使用條款(解釋如下)內之條款，而引致我們終止本協議，你應在

d.   所有服務月費均須預繳，已繳交之費用於任何情況下既不獲全部退還亦不按比例退還。為免引起任何誤解，除本協議服務生效日

c.   除上述所載的方法及次數外，於項1(a)所載的預繳費用及回贈金額不得以任何其他方法及次數退還及不能作其他用途之用。



4    其他4    其他4    其他4    其他

a.   除另有規定外，若你於我們向你發出第一份賬單之前停用或終止3服務，你應付予我們於你申請3服務時所給予你的免費配件/裝置之

      全部價值或有關配件/裝置之折扣部份(視情況而定)。我們對所有有關之配件/裝置不時之定價有最終的決定權。

b.   你同意我們隨時透過你於本協議所載之信用卡(如有註明者)(即使信用卡已到期)收取你所述戶口中應收取的費用及同意關於此授權之

      任何取消指示，生效日期不少於截數日期前之七個工作天交予我們方可生效。

c.   適用於3G 或 4G LTE客戶：所有被來電轉駁之視像/話音通話均以心連心通話分鐘計算；而被轉駁至留言信箱及傳真信箱之通話則免

費。

      字數上限計算。若短訊超出上述字數上限，該則短訊將會被計算為多於一個的短訊而你須繳付額外的短訊費用。 

5    其它收費5    其它收費5    其它收費5    其它收費

 除另有規定外，於下列情況下，我們將會向你收取相關之行政費:


1

d.   每則短訊的字數上限為70個中文字或160個英文字母/數字，包括空位及標點符號。當訊息內容包含中文字，則以中文短訊的70個

TC150401

      行政費
      智能咭收費
      補發智能咭
      重新接駁服務
      更改手機號碼
      更改服務計劃
      更改註冊用戶
      親辦服務
      退票收費  
      

2

      備註:

                 1.          若因逾期付款而需重新接駁服務，則須繳付$200手續費。
                 2.          客戶需親身前往3Shop辦理有關戶口內之所有服務(包括:投訴/停機/報失/任何查詢/任何申請或更改等服務) 。

      以上收費詳情請到我們網頁 www.three.com.hk下載，或致電3客戶服務熱線 1033。

6    一般條款6    一般條款6    一般條款6    一般條款

除非另外說明，上述條款內的用詞將與我們的3G及4G LTE服務使用條款(「服務使用條款」)內所載之用詞意思一致。 


